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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營商聯絡小組工作小組  

利便食物業牌照申請人適時取得正式牌照的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小組成員簡介於 2018及 2019年，就利便食

物業牌照申請人適時取得正式牌照事宜推行的多項行政措施。   

 

背景   

 

2. 食物業牌照設有暫准牌照制度，當申請牌照的處所已符

合各政府部門就發出暫准牌照所施加的各項基本規定，經認可

專業人士核實有關處所已符合基本安全規定後，並提交由專業

人士簽妥的證明書，便可獲發暫准牌照開始營業。暫准牌照的有

效期為六個月，申請人須在期間繼續履行正式牌照的發牌要求。

發牌當局只會在特殊情況下為尚未到期的暫准牌照續期一次，

有效期不超過六個月。近年來，業界往往未能在暫准牌照屆滿前

取得正式牌照。  

 

利便申請人履行牌照規定的措施  

 

3.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消防處、屋宇署及獨立審查 1檢

討了食物業牌照申請程序，就不同層面推行措施，以利便申請人

履行正式牌照的發牌要求，概述如下：   

 

 

 

                                                      
1 獨立審查組直接隸屬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辦公室就屬於房屋委員會的現存物業和已拆

售的物業的處所向食環署提供有關牌照申請上樓宇安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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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讓業務經營者更多參與牌照申請   

 

4. 大部分業務東主／經營者作為牌照申請人，會委託承辦

商或代理人處理牌照申請事宜，他們可能並不瞭解要取得正式

牌照的要求及其申請的進度，因為牌照申請表上的聯絡地址，一

般都是填上了承辦商或代理人的地址，所以與申請有關的信件，

業務經營者並沒有直接收到。為了讓業務經營者有更多的參與，

以便在有需要時採取適切行動，食環署已於 2018年 10月起採取

措施如下：   

 

(a) 在食環署發出「發牌條件通知書」及暫准牌照的信件

上有關提醒牌照申請人暫准牌照有效期為六個月的部

份，會轉以粗體文字加強提示申請人在暫准牌照有效

期間仍須儘快履行所有正式牌照發牌條件，才能取得

正式牌照繼續經營有關食物業；  

(b) 在食環署人員視察處所後發出有關尚未遵辦的發牌條

件通知信，除了郵寄至所填報的聯絡地址外，亦會抄送

副本到申領有關牌照的處所，方便業務經營者掌握情況

並作適當跟進；  

(c) 在暫准牌照屆滿前兩個月，食環署會以電郵提醒各相關

人士，包括牌照申請人及其承辦商或代理人暫准牌照的

有效期，前提是該等人士曾在牌照申請表格當中提供有

效電郵地址；以及  

(d) 倘若該等人士在填寫牌照申請表時提供了流動電話號

碼，食環署會分別在其暫准牌照屆滿前的三個月、兩個

月及一個月發出短訊 (SMS)，提醒申請人一方暫准牌照

即將屆滿的日期，需要儘快履行正式牌照的發牌要求。  

 

II. 查核視察已獲簽發暫准食肆牌照的時間   

 

5. 食環署會安排個案經理在處所獲簽發暫准食肆牌照的一

個月內到有關處所進行視察，並向申請人或其承辦商／代理人

指出處所仍未符合正式牌照發牌要求的地方，以及在有需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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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遵辦建議，以便食肆正式牌照申請人能及早遵辦相關的發

牌條件。  

 

III. 精簡處理修訂圖則流程  

 

6. 牌照申請人在提交建議設計圖則後更改設計或裝修處所

時因應情況更改間隔，均極為普遍。一般而言，就食肆牌照申請

階段的經修訂圖則或持牌食肆的更改圖則，如擬議改動之處涉

及樓宇安全事宜，食環署會把圖則轉介屋宇署，以徵詢意見。自

2019年12月起，屋宇署推行新的「自行核證制度」，凡經該署處

理並核實符合若干準則的食肆牌照／改裝工程申請，申請人可

選擇參與該制度。在該制度下，申請人須向食環署遞交由認可人

士發出的證明書，證明經修訂圖則或更改圖則擬議改動之處符

合樓宇安全規定。食環署在接獲認可人士的證明書後，即會繼續

處理有關申請，無需轉介圖則至屋宇署以徵詢其意見。  

 

7. 另外，食環署與屋宇署／獨立審查組及消防處已經檢視

及調整既有轉介準則，以簡化處理與牌照相關之更改圖則的程

序。新轉介準則已於2019年11月推行。  

 

IV. 提供預先填上相關資料的食環署指定表格  

 

8. 為便利申請人填寫有關證明文件報告已履行所須的發牌

要求以獲發暫准或正式牌照的規定，食環署會把部門電腦系統

內相關的申請資料如申請人姓名、處所地址、申請牌照類別等，

預先填在相關表格內，以減少有關人士在文件錯誤填寫資料。由

2019年 12月起，已預填的表格會以電郵發放給申請人或其承辦

商／代理人。  

 

V. 加強宣傳教育良好做法  

 

9. 食環署、屋宇署／獨立審查組及消防處根據處理牌照申

請的經驗，確認了以下良好做法給牌照申請人參考，有助適時取

得正式牌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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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避免對已得到部門接納的設計圖則作不必要的修改，若

處所實際設計 /裝置與圖則不符，應盡早提交修訂圖則；  

(b) 如須修訂圖則，須用顏色筆在經修訂圖則上標示擬議的

更改，並略加說明；  

(c) 留意申請進度，適當催促承辦商或代理人採取行動履行

發牌規定；  

(d) 親身出席申請審查小組會議 (如有的話 )，及參與個案經

理到處所視察遵辦情況；  

(e) 及早準備所需證明文件如電力裝置完工證明書、通風系

統的供應商發出的證明書、食物供應商證明書、有效的

消防裝置及設備證書等；及  

(f) 至少在暫准牌照屆滿前 15個工作天通知食環署已辦妥

發牌條件，以便署方可以及時在 8個工作天內進行最後

查核視察，以及經證實已遵辦所有發牌條件後的 7個工

作天內簽發正式牌照。  

 

未來路向  

 

10. 請小組成員備悉上述已推行的方便營商措施，並就有關

措施提出意見。  

 

 

 

食物環境衞生署  

2020 年 7 月  


